
关于进一步加强长宁区政府采购合同履约

验收管理的通知

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新泾镇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确保我区政府采购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政府

采购效率，提升政府采购绩效，根据财政部和市财政局相关

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现就长宁区政府采购合同管理和

履约验收有关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落实责任，切实规范合同签订履行

（一）有条件的采购人应缩减采购合同签订时限，提高

采购效率，不得向中标、成交供应商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

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不得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背离合

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采购人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

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

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二）采购人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2 个工作

日内，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

媒体上公告，但政府采购合同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

内容除外。

（三）政府采购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中止

或者终止合同。政府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各自承

担相应的责任。

（四）政府采购合同应当包含法定必备条款和采购需求

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名称，采购标的质量、数量

（规模），履行时间（期限）、地点和方式，包装方式，价

款或者报酬、付款进度安排、资金支付方式，验收、交付标

准和方法（履约验收方案），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违约

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等。不得强制供应商接受不合理的支

付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不得约定验收合格后分

期付款和预留质量保证金。

（五）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

相同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

提下，可以与供应商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

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

二、强化绩效，重点落实履约验收要求。

（一）采购人可以自行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根据采购

需求和项目特点制定履约验收方案。履约验收方案应当在采

购文件和采购合同中约定。

（二）履约验收方案要明确履约验收的主体、时间、方

式、程序、内容和验收标准等事项。验收内容要包括每一项

技术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验收标准要包括所有客观、量

化指标。不能明确客观标准、涉及主观判断的，可以通过在



采购人、使用人中开展问卷调查等方式，转化为客观、量化

的验收标准。

（三）分期实施的采购项目，应当结合分期考核的情况，

明确分期验收要求。技术复杂、社会影响较大的货物类项目，

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出厂检验、到货检验、安装调试检验、配

套服务检验等多重验收环节；服务类项目，可根据项目特点

对服务期内的服务实施情况进行分期考核，结合考核情况和

服务效果进行验收；工程类项目应当按照行业管理部门规定

的标准、方法和内容进行验收。

（四）采购人应当根据采购项目的具体情况，自行组织

项目验收或者委托采购代理机构验收。委托代理机构验收的，

委托事项应当在委托代理协议中予以明确，但不得因委托而

转移或者免除采购人履约验收的主体责任，采购人应当对验

收结果进行书面确认。

（五）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成立验收小组，按

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时，应

当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

约情况进行确认。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

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验

收结果应当与采购合同约定的资金支付及履约保证金返还

条件挂钩。履约验收的各项资料应当存档备查。



（六）对于采购人和使用人分离的采购项目，应当邀请

实际使用人参与验收。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可以邀请参加

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及专家参与验收，相

关验收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

公共服务项目，验收时应当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

（七）验收合格的项目，采购人应当根据采购合同的约

定及时向供应商支付采购资金、退还履约保证金。验收不合

格的项目，采购人应当依法及时处理。采购合同的履行、违

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式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违规

情形的，采购人应当及时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长宁区财政局

2024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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